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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例如投資高於活期存款利率之短期票券、公債等，並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提出投資計畫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羅致政  陳亭妃  蔡適應  呂孫綾   

(十)鑒於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監察人中各有榮民代表 5 人、2 人。然，如附表

所示，現有之 7 位榮民代表董事、監察人，其退役前皆屬較高階級，比例上缺乏退

役基層士官兵之聲音。雖本屆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代表董事、監察人任期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次屆榮民代表董事、監察人已於 3 月前後辦理推薦、選舉，惟顧慮上述基

層士官兵聲音不足之問題，建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應暫停接受報請、聘任

榮民代表董事、監察人，並就此一問題及「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第 9 屆榮民代

表董事、監察人遴選辦法」進行全面檢討並重新修正、遴選榮民代表董事及監察人

，納入低階基層士官兵及榮眷、老人福利、社工等專業人士。 

提案人：劉世芳  王定宇  羅致政  蔡適應   

主席：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5 年度預算書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5 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5 年度預算書案照審查報告通過。」請問院

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立法委員互選

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徐國勇等 22
人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

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

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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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5430073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及委員徐國勇等 22 人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5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418 號、第 105070242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徐國勇等 22 人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分別於 105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16 日（星期一），召開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0、23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段召集委員宜康擔

任主席，邀請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報告並備質詢，復邀請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覆

委員詢問。 

貳、民進黨黨團提案要旨： 

為推動國會改革，修正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應採記名投票，以落實國會自律、民

主課責，爰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參、委員徐國勇等 22 人提案要旨： 

鑑於民意代表由政黨提名，經人民以選舉方式委託監督政府，為使選民與政黨、傳播媒

體等得經由公開的表決結果，評斷民意代表的政治表現，落實國會改革，爰提出立法委員互

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說明： 

一、按民意代表係由政黨提名，經人民以選舉方式委託監督政府，記名投票有其正當性。如

前所述，選民與政黨、傳播媒體等可以經由公開的表決結果，評斷議員的政治表現，並

在未來的選舉予以裁判。換言之，國會議員在議場中的各種表現，基本上應無秘密可言

，贊成或反對都應該載於紀錄，以滿足人民知的權利。記名投票的正當性由此而來。憲

法增修條文中，即規定立法院行使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投票，係採取記名投票。 

二、再者，「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政治制度的透明化、公開化是民主進步之表徵，透過

將政府施政的過程及內容，公開在社會民眾面前共同檢視，才能達到端正政風、實現改

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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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準此，為配合本席提出之憲法第六十六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修正草案，爰提案修正立法

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規定，將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應採記名投票予以明文。 

肆、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報告如次：（105 年 5 月 16 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志嘉奉邀再度列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針對「國會改革相關法案」進行報告，至感

榮幸。承蒙各位委員在本院院務給予指導與支持，使本院各項行政工作均能順利推展，志嘉

特別藉此表達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自開議以來，各黨團及委員本於職責，陸續提出修法意見，尤其是國會改革相關議題，

持續受到社會各界關注，嗣經貴委員會於本（105）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3 月 24 日（星

期四）及 5 月 2 日（星期一）排定 3 次會議審查國會改革法案。今日第四次召開審查會，共

涉及 81 個提案，修正或新訂法規共涉及 4 項法律及 9 個命令，其中 4 項法律為立法院組織法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立法委員行為法，9 個命令為立法院修憲委員

會組織規程、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立法院議事規則、立法院議場規則、立法院會議

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法

、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室規則及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均係各黨團及本院委員持續

聚焦國會改革之修法建議，志嘉在此特表敬佩之意。 

有關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提案涉及議題層面主要為議長中立及立委行為規範、開放國會及

協商制度、調查權之法制化、單一召委之組織調整及其他相關建立議事場所婦幼友善環境、

廢除國是論壇等興革提議，其主要修正重點歸納如下：(一)為有效發揮委員會審查功能，平

衡各委員會審查監督範疇及委員人力，修正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數目增加至十二個；(二)配

合常設委員會修正為十二個，各委員會席次隨同更動；(三)為落實國會議長議事中立，明定

相關中立內涵；(四)為落實委員之紀律責任，對委員相關行為規範予以明定；(五)為建構立

法委員資深專業制，落實委員會中心主義，將雙召集委員制改成單一召集委員制；(六)增訂

本院應於立法院全球資訊網設立專屬網頁，供人民透過網際網路提出請願文書，秘書處就連

署人達一定人數以上之立法倡議應彙整送立法委員參考；(七)提高二讀會廣泛討論後及三讀

會中提出修正動議之門檻；(八)依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將國會調查權予以法制化，以

更堅實輔助立法院職權之行使；(九)增訂黨團協商過程之全程紀錄與協商結論均應刊登公報

，協商之錄影，應於國會頻道、立法院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即時播出；(十)為完善

本院親善嬰幼兒環境，讓出列席本院人員，能就近照顧或哺餵嬰幼兒，藉以改善台灣職場親

善嬰幼兒之環境；(十一)廢除國是論壇，以增進議事效率。相關之修法建議，均可作為建立

更具效能與人性化國會制度之參考。 

新國會背負人民期待改革國會能有一番作為，在蘇院長的領導下，目前本院已積極研議

開放公民記者採訪之政策，同時也積極規劃旁聽硬體配置，俾達到議事公開透明及擴大民眾

參與之目的。 

以下再就幕僚已積極研議並著手實行之國會改革重要措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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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國會改革是要將院會與委員會透明化，讓民眾易於參與，因此本院於 4 月 8 日透

過與無線、有線頻道業者及 21 家新媒體合作，針對本院議事作公益無償播出，其中新媒

體部分更針對各委員會設置 8 個頻道，讓立法院透明開放程度，不僅趕上並超越國際水

準；其點閱人次從 4 月 8 日至 5 月 3 日約一個月期間有近 85 萬人次點閱。 

(二)其次，為符合世界潮流及民意需求，本院官網改版作業將委請第三方團體進行官網和 App

使用滿意度與普及度及回饋調查作業。同時，亦將廣徵各界對於官網改版之期望及建議

，作為後續規劃之參採。未來本院網站將依民眾需求，提供分眾服務，方便使用任何載

具閱覽，力求網站近用及活力之形象，以具體行動展現開放國會的決心。 

(三)再者，本院公報處辦理之公益無償議事轉播試辦案，亦委請合作媒體針對試辦期間之辦理

情形，自行或委託學術單位撰寫結案報告書，俾便於試辦階段結束後，評估是否繼續辦理，

抑或正式委託媒體轉播，相關結案報告書將於本會期結束後送本院各黨團及委員參考。 

(四)另外，為強化本院各業務單位對委員服務工作的提升，及各業務單位平行的協調聯繫，

自本會期開始，每週三本院各業務單位均會定期舉行會報，俾積極處理並統合支援國會

改革之各項相關行政業務；另為回應人民期待，幕僚單位也積極與各公民團體進行溝通

對話，以推動落實人民參與及溝通之各項國會改革行政工作。 

(五)最後，在國會外交參與國際組織部分，為協助本院委員成立各國國會聯誼會，目前已加

強對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協國家之重點國會外交工作，另外迄今已陸續成立與印度、

韓國、法國、義大利、帛琉及波蘭等 19 個國家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近期預定成立有 7

個國家，其餘尚有諸多國家刻正積極籌備辦理中，各項作為均以營造國際合作關係，分

享台灣民主經驗，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提高我國國際地位為目標。 

綜上所述，國會改革影響層面廣泛且鉅大，所需配套措施亦多，允應廣納各界意見以求

周妥，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所提各項國會改革法案，基於行政幕僚的立場，尤其是本次聚焦之

議長中立及院長副院長互選辦法之相關議案，我們都尊重 貴委員會審查的結果，也會依最

終院會決議改革的內容配合處理相關行政支援工作，以建立新國會之氣象。以上報告，敬請

指教。謝謝！ 

伍、經報告及詢答完畢後，即逕行逐條審查，為民主責任政治之表現，經縝密思考、反覆研討，爰

將本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壹)第一條，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 

(貳)第一條之一，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除「報到，宣誓」等文字修正為「報到、宣誓」外，

餘照案通過。 

陸、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出席說

明。 

(貳)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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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民進黨黨團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徐國勇等22人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民 進 黨 黨 團 提 案

委 員 徐 國 勇 等 2 2 人 提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 
第一條 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之

規定，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

員以記名投票互選之，全體立

法委員均為當然候選人。 

民進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之

規定，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

員以記名投票互選之，全體立

法委員均為當然候選人。 
委員徐國勇等 22 人提案： 
第一條 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之

規定，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

員以記名投票互選之，全體立

法委員均為當然候選人。 

第一條 根據憲法第六十六條之

規定，院長、副院長由立法委

員互選之，全體立法委員均為

當然候選人。 

民進黨黨團提案： 
一、依據大法官解釋第 342 號理

由書，「……國會行使立法權

之程序，於不牴觸憲法範圍內

，得依其自訂之議事規範為之

，議事規範如何踐行係國會內

部事項。……」肯認國會自治

之存在。故立法院得自行決定

院長、副院長之互選方式。 
二、查立法院現行相關規定就有

關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

並未明定採記名或無記名投票

，致歷次亮票行為屢生爭議，

惟近來司法審判機關已肯認亮

票不構成公務員洩密罪，議長

投票與一般國民投票之性質有

別，係為民主責任政治之表現

。故互選辦法應予修正，以定

紛止爭。 
三、為解決亮票之司法爭議，落

實責任政治，使代議士投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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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受選民檢驗，爰明定立法

院院長、副院長採記名投票方

式為之。 
委員徐國勇等 22 人提案： 
一、在議學規範中，對於人選的

表決，係採取無記名投票；對

事務的表決，係採取記名投票

之基本原則。不記名投票的主

要用意在於確保投票人個人自

由意志的貫徹，不受他人影響

；以秘密方式進行，可以讓投

票者不必顧慮各種威脅利誘及

情面干擾。記名投票則是表決

公開，投票者必須對外界的期

待與要求加以回應，並為其投

票決定擔負起政治責任。 
二、民意代表由政黨提名，經人

民以選舉方式委託監督政府，

記名投票有其正當性。如前所

述，選民與政黨、傳播媒體等

可以經由公開的表決結果，評

斷議員的政治表現，並在未來

的選舉予以裁判。換言之，國

會議員在議場中的各種表現，

基本上應無秘密可言，贊成或

反對都應該載於紀錄，以滿足

人民知的權利。 
三、準此，為配合憲法第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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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修正

草案，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條

規定，將立法院正、副院長選

舉應採記名投票予以明文。 
審查會：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一條之一 院長、副院長選舉

，應於每屆立法委員第一會期

報到、宣誓就職當日舉行。 

民進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之一 院長、副院長選舉

，應於每屆立法委員第一會期

報到，宣誓就職當日舉行。 

第一條之一 院長、副院長選舉

，應於每屆立法委員選出之翌

年二月一日報到、宣誓就職當

日舉行。 

民進黨黨團提案：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立法委員於每屆任滿前三個月

內選舉之。因上述立法委員選舉

日期之變動性，爰明確規定院長

、副院長選舉於任期第一會期之

宣誓就職當日舉行。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照民進黨黨團提案，除「報

到，宣誓」等文字修正為「報

到、宣誓」外，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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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7）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7 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

民進黨黨團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徐

國勇等 22 人擬具「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將本案交付朝

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江啟臣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劉櫂豪等 18 人擬具「通訊傳播基本法

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

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 105240069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委員劉櫂豪等 18 人擬具「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4 月 20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830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審查本院委員劉櫂豪等 18 人擬具「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事項 

本院議事處 105 年 4 月 20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830 號函，關於本院委員劉櫂豪等 18 人

擬具「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報告後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